
國科會學術研發服務網 

研究計畫經費變更申請流程操作說明 

一、 國科會計畫經費變更申請，務必先至本校「學術獎補助管理系統」提出。 
二、 依據經費處理原則經判斷審核單位為國科會之申請案，學術獎補助管理系統將

發信通知計畫主持人至「國科會學術研發服務網」提出經費變更申請，操作說

明如下。 
1. 登入國科會學術研發服務網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研究計畫經費變更申請 

選擇欲變更之「執行中計畫」，點選「變更」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點選此處 



3. 點選變更項目-計畫經費變更 

 

 

 

 

 

4. 計畫經費變更分為以下三種類別 

(1) 經費流用及異動說明-已核定的經費項目間，金額互相流用 

 



(2) 經費變更-研究計畫原未核給之項目，所需經費由其他項目流用者，亦即將已核定之經費流

用至原無核定金額之項目(例如：差旅費原核定金額為 0 元，欲申請業務費流出金額至差旅費，

請點選此項) 

 

 

 

 

 

(3) 經費追加 
 



5. 計畫經費變更-存檔完畢後回主畫面按下「送出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6. 國科會學術研發服務網經費變更申請案送出後，由本校研究發展處檢查，若有金額

錯誤或說明不完備者，退回申請人修正;經研究發展處檢查確認無誤送出後，由國

科會進行審查，審核結果以正式公文函知本校。本校研究發展處將審核結果呈現於

本校「學術獎補助管理系統」，系統將發信通知申請人及會計室。 

 

7. 國科會學術研發服務網相關操作請諮詢國科會資訊處： 

02-27377590、27377591、2737759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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